
 日 本 旅 遊 細 則  
欲知更多日本旅游詳情， 請查看以下網頁鏈接：http://www.japantravelinfo.com:80/top/index.php 

http://www.voyage.gc.ca/countries_pays/report_rapport-eng.asp?id=140000 

報名細則： 

(一) 報名時請攜帶最少仍有六個月有效期之旅遊証件 

 持加拿大護照 Canadian Passport 無需簽證 

 下列加拿大居民均須申請日本簽證： 

       持中國護照者需自行去日本駐溫哥華領事館辦理，本公司可協助提供相

關文件，詳情請參看以下鏈接： 

http://www.vancouver.ca.emb-japan.go.jp/en/visa/temporary.htm 

 申請簽證時需出示機票，辦理需時 1 個工作週。  

(二) 報名時先交加幣 500 元作為訂金，不能退款，其餘費用於啟程前 45 天付

清。所有訂金或團費，不得轉與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 

(三) 鑑於外幣浮動，燃油漲價，或交通票價，或酒店房租臨時加價，又或其

他情況而影響行程中之費用增加，本公司保留調整費用之權利。 

(四) 任何逾期未付清所有團費者，本公司保留或取消其參加之權利，一切費

用概不發還。 

(五) 任何費用如於出發前十個工作天內繳交，必須以現金或銀行本票支付，

私人支票恕不接受。 

(六) 本公司保留收客與否之權利。 

費用包括： 

(一) 機票 – 除特別標明外，含經濟客位原居地至目的地來回機票。 

(二) 酒店 – 全部住宿酒店以二人一房為標準，各名稱根據行程表所列或

同級酒店。 

(三) 膳食 – 每日早、午、晚三餐，以行程表所列為依據。 

(四) 觀光–各項遊覽節目按照旅程表內所列之遊覽節目及入場費為依據。 

(五) 領隊 – 隨團領隊（20 人以上），當地導游陪同解說。 

(六) 行李 –每人只限攜帶寄艙及手提行李各一件，寄艙行李國際線不可超

過 23kg，國內航班不可超過 20kg。 

(七)   行程表內任何不參加部分，視為自動放棄。 

費用不包括： 

(一) 旅遊証件、入境簽證費。 

(二) 給與領隊、導遊及司機之小費。 

(三) 各國機場稅(已付者除外)及行李超重費用。 

(四) 酒類、汽水、洗衣、電報、電話及一切私人性質之費用。 

(五) 本行程以外之觀光節目及入場費。 

(六) 無論在出發前或出發後因私人、交通阻延、罷工、颶風或其他情況而本

公司不能控制所引致之額外費用。 

(七) 個人平安保險，旅遊保險及行李保險(如需購買，請向職員查詢)。 

(八)   海關課稅。 

臨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一) 本公司有權在旅行團出發前取消任何行程或出發日期。在此情況下，本

公司將悉數退回人客所繳交之費用(簽證費除外)。本公司不需負取消任

何行程或出發日期之責任。 

(二) 參加人仕若因事取消訂位，請以書面通知。 

所有定金，概不退還。 

 －出發前 45-30 天取消者   扣除團費之 30% 

－出發前 29-15 天取消者   扣除團費之 50% 

－出發前 14 天內取消者   扣除全部團費 

－出發後於中途退出者，做自動放棄者，所繳交費用恕不退還。

 

責任問題：（為保您旅行安心，請購買旅行保險！） 

(一) 本公司代團員安排之住宿、膳食、娛樂項目、交通工具(如飛機、

輪船、火車或巴士等)，其對旅客及行李之安全問題，各機構公

司均設立有各種不同之條例，以對旅客負責。團友如遇交通延

誤、行李遺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應與擁有管理或操作飛

機、輪船、火車或巴士等之機構直接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概

不對該等遺失、傷亡或損失負責。通常該機構各訂立不同條例，

以對乘客及行李負責，團員在行程中遇上任何事故(如參加任何

娛樂或遊戲項目時發生意外)而導致傷亡或財物損失，本公司概

不對該等傷亡或財物之損失負責。 

(二) 如因天氣、罷工、暴亂、颶風或其它情況，本公司不能控制所引

致有關交通工具之暫停服務、停航或其他事故，而必須將行程更

改，或取消任何一個旅遊節目，更改酒店或更改出發日期，本公

司則將團員所繳交之一切費用扣除因以上事故而引致之損失退

回團員。 

(三) 有關旅館、膳食、遊覽程序各問題，將依據本行程表辦理。若遇

特殊情況，如簽證受阻、當地酒店突告客滿或航機改變飛行時間

以及本公司人力所不能控制之因素，令旅行團節目有增減或調

動，或臨時更改交通工具、班機時間、機種及更換酒店等等，本

公司無需對該等更改負任何責任，本公司得依當時情況全權盡力

處理，團員不得藉故反對或退出，因故取消之節目，將不獲退還

款項，任何因延期而引致之額外開銷，本公司概不負責。 

(四) 任何團員如經常故意不守紀律，在行動上或言語上詆譭或侮辱其

他團員及有關人員，本公司領隊得視情況而取消其隨團資格，而

無須發還任何團費，但該旅客離團後一切行動，概與本公司無涉。 

(五) 即使團員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旅遊証件，而於入境時被當值之

移民局海關人員拒絕入境，本公司亦無須負任何責任。 

(六) 本公司及其職員或附屬公司或與本公司有經營關係之公司乃以

各團員之代理人身份代各團員安排旅行團所包括之各種服務，特

此聲明。 

 

各團之團費可能因外幣升/降值或機票、酒店在聖誕節、 

春節及復活節漲價，本公司保留出發前調整價格之權利。

                       Revised on Oct 29, 2009（Rev） 
訂位請與各大旅行社聯絡 


